
 关于优化结算价交易指令方案的通知

上能发〔2023〕18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满足市场需要，提高市场效率，自 2023年 4月 10日 20:55起，上海国际能源交

易中心对结算价交易（Trade at Settlement，TAS）指令进行以下调整：

1．TAS申报价格范围扩大为合约当日结算价-2元/桶至合约当日结算价+2元/桶。对

于高于合约涨停板价或低于合约跌停板价的 TAS成交，按合约涨停板价或跌停板价作为

TAS成交价进行结算；

2．TAS日盘交易结束时间从 10:15延长至 11:30；

3．TAS适用合约调整为最近月份合约和最近月份后第一、二、三月合约。

以上规定如有变动，我中心将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结算价交易（TAS）指令说明书

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

2023 年 3月 29日

https://www.ine.cn/upload/20230329/1680079025609.doc

